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

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001号）核准，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向宁波至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金波等 25名自然人（以下简称“交

易对方”）购买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合计 48%股权，

并于 2016年 5月 20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业绩承诺情况及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交易对方

的自然人股东和至正投资共同承诺远大物产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

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扣除配套募集资金产生的收益之后（以下简

称“实际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5.58 亿元、6.46 亿元和 7.51 亿元，前述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2、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承诺补偿

的主要条款如下： 

（1）公司应当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每年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远大物产的扣除

配套募集资金项目产生的收益之后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数，并

应当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

审计报告》，实际净利润数应以该《专项审计报告》为准。公司应在每年年度报

告披露后 10个交易日内，根据《专项审计报告》计算资产出售方应补偿的金额。 

（2）业绩承诺期间内，如远大物产自 2015年初起截至 2015 年度、2016年

度和 2017 年度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由各资产出售

方向公司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为先由各资产出售方以持有的新增股份进行补



偿，若资产出售方持有的新增股份数不足以进行补偿的，差额部分由资产出售方

以现金方式补足。对于有锁定期和股份转让限制的股份，股份补偿时应先以资产

出售方当年度可以解除锁定的股份进行补偿，资产出售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数

小于应补偿股份数不足以补偿的，以其后续年度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 

（3）资产出售方在业绩承诺期间各期期末应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期末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间起始日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期间起始日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内三年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标的资产总价-已补偿金额（如前期已有补偿）。 

当期期末应补偿股份数=当期期末应补偿金额÷新增股份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应补偿股份数量

相应进行调整。 

（4）若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实际净利润数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的 80%以上（含 80%），当年不进行股份补偿，但限售股份不解除锁定；若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80%的，

触发补偿条件，则需以当期期末应补偿金额进行补偿。于 2017 年度期末，若累

计实现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业绩承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则需以 2017 年期

末应补偿金额进行补偿，已经在以前年度进行实际补偿的金额，不再重复计算。 

（5）执行股份补偿时，由远大控股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回购交易对方当年

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注销该部分回购股份。 

（6）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

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向上取整。 

3、资产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将聘请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该中介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

额大于“业绩承诺期间内实际通过股份方式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业

绩承诺期间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则资产出售方应向公司另行补偿，另行补偿

金额计算公式为：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累

计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已补偿现金金额） 

具体补偿方式为先由各资产出售方以持有的新增股份进行补偿。减值测试应



补偿股份数=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新增股份发行价格。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资产出售方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认购的新

增股份总数。若资产出售方本次以标的资产认购的新增股份不足以实施上述减值

测试补偿，则资产出售方应以现金方式补偿公司。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天衡专

字[2016]00128号、天衡专字[2017]00623号），远大物产 2015 年度及 2016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度审计后 2016年度审计后 累计已完成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9,841.55 54,328.72 114,170.27 

减：配套募集资金产生的收益 - 1,356.17 1,356.17 

业绩承诺实现数 59,841.55 52,972.55 112,814.10 

审计后实现数与业绩承诺数比之完成率 107.24% 82.00% 93.70% 

2、业绩承诺未能完成的原因分析 

2016年，大宗商品市场总体需求向好，但价格运行过程复杂，波动幅度大，

很多时间都表现为现货市场的价格波动方向和波动幅度与期货市场的波动方向

和波动幅度都有较大的差异，尽管每到期货市场临近交割月的时候这种差异会得

到修复，但由于时间长、幅度大，公司为了控制风险，只能采取低库存高运转的

经营方式。同时，由于远大物产各子公司之间盈亏不均，所得税总体费用增加，

最终导致远大物产 2016 年的销售收入增长，而净利润未能同向增长，未能完成

承诺业绩。 

 

四、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后续解决措施  

远大物产 2016 年度期末已经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数为

11.28亿元，累计完成承诺净利润数的 93.70%。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盈

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交易对方不需要立即进行补偿，限售股份也

不解除锁定。于 2017 年度期末，若远大物产累计实现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业绩

承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交易对方则需进行补偿。 



(此页无正文，为《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的盖章页。)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 




